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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 “营改增”：历程、成效与展望
张　强

【提　要】“营改 增”作 为 近 年 来 财 税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头 戏 引 起 了 社 会 各 界 的 高 度 关 注。
本文在系统梳理 “营改增”改革历程的基础上，一方面对全面实施 “营改增”后所产生的

财税体制影响进行了数据分析；另一方面从税收职能的角度对全面实施 “营改增”后所产

生的调节资源配置、调节收入分配、调节经济总量等积极影响进行了理论剖析。进而，对

进一步深化 “营改增”和相关财税改革进行了展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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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，作 为 曾 经 的 “第 三 大 税

种”的营业税正式谢幕，我国步入了全面实施增

值税的税收新时代。目前，由于间接税仍是我国

主要税收来源，因此作为首要的间接税———增值

税的改革对于国家财政体制的影响举足轻重。

一、“营改增”的改革历程回顾

我国 “营 改 增”走 过 了 一 个 “理 论 探 索、
区域试点、行业扩围、全面铺开”的改革历程。

１９９４年，我国基 本 上 确 立 了 增 值 税 与 营 业 税 并

存的流转 税 格 局，当 时 增 值 税 是 相 对 规 范 的 生

产型增值税，并沿用至２００４年。２００４年７月１
日，财政部 选 择 东 北 地 区 部 分 行 业 作 为 实 施 增

值税转型 改 革 试 点，逐 步 由 生 产 型 增 值 税 向 消

费型增值税 过 渡。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，在 全 国 范

围实行增 值 税 转 型 改 革，增 值 税 由 生 产 型 向 消

费型全面 转 型，有 效 减 少 了 重 复 征 税 的 问 题，
在一定程 度 上 保 证 了 抵 扣 链 条 的 完 整 性，凸 显

了增值税 的 中 性 原 则。虽 然 增 值 税 由 生 产 型 转

向消费型，但 增 值 税 改 革 并 没 有 完 成，由 增 值

税与营业 税 并 存 所 导 致 的 抵 扣 链 条 不 完 整、干

扰经济运 行 及 重 复 征 税 等 问 题 依 然 存 在，基 于

此，经国 务 院 批 准，财 政 部、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于

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发 布 《营 业 税 改 征 增 值 税 试

点方案》，正式开启了 “营改增”改革，其关键

节点如图１所示：

图１　 “营改增”改革的关键节点

资料来源：根据相关资料整理。

国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，２０１１～２０１６年 我 国

ＧＤＰ 增 速 分 别 为 ９．０％、８．６％、７．１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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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．３％、６．３％和６．７％。① 结 合 图１可 以 发 现，
“营改增”改革期间正是我国经济在保持了较长

时期高速 增 长 后 进 入 到 了 中 高 速 增 长 的 新 常 态

阶段，经济 运 行 需 要 转 向 适 应 新 常 态 的 产 业 结

构升级和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模 式，在 适 度 扩 大 总 需

求的同时，着 力 加 强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，着 力

提高供给 体 系 质 量 和 效 率，增 强 经 济 持 续 增 长

动力。② 在供给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“攻 坚 战”中，
与市场主 体 密 切 相 关 的 财 税 政 策 必 然 要 肩 负 起

调节资源配 置、调 节 收 入 分 配 与 收 入 结 构、调

节产业结 构 与 经 济 总 量 等 任 务。增 值 税 的 税 收

中性、税源基 础 广 泛、自 动 钩 稽 机 制 以 及 避 免

重复征税等 优 点，使 资 源 配 置 得 到 优 化，有 效

激发市场 主 体 的 经 济 活 力，而 且 理 顺 了 货 劳 税

改革思 路，进 一 步 倒 逼 财 税 体 制 改 革。③ 所 以，
深入推 进 “营 改 增”、进 一 步 完 善 增 值 税 制 度，
是我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、
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平衡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
二、从宏观数据看 “营改增”

　　的成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，“营改增”已经正式实

施了七个 月，从 已 经 公 布 的 财 政 和 税 收 数 据 来

看，在政策实 施 初 期 “营 改 增”基 本 实 现 了 平

稳过渡。２０１６年５～１１月，纳 入 “营 改 增”的

四大行业④均实现减税目标 （见图２）。其中，中

小型企业 占 比 重 较 大 的 生 活 服 务 业 减 税 幅 度 最

高，达２９．８５％；在政策颁布之初较有争议的金

融业也实现了实际税负的降低。

图２　２０１６年５～１１月四大行业减税情况

数据来源：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整理。

２０１６年５～１１月，除 了 上 述 四 大 行 业 减 税

１１０５亿 元 外，前 期 “营 改 增”的 “３＋７”行

业⑤减税１１０２亿元，原增值税行业减税１１８０亿

元，三项共计减税３３８７亿元。⑥

从财 政 收 入 的 角 度 来 看，由 于 “营 改 增”
后营业税 收 入 口 径 纳 入 增 值 税 科 目 核 算，因 此

将 “营改 增”改 革 前 后 的 营 业 税 和 增 值 税 合 并

起来进行对比能够体现总体的流转税收入变化。
从图３可 以 看 出，增 值 税 和 营 业 税 合 计 金 额 呈

现 先 增 后 减 的 态 势。在 “营 改 增”实 施 前 的

２０１６年３～５月，营业税占比重较大，根据财政

部的官方 说 明，这 主 要 基 于 部 分 地 区 营 业 税 清

缴、商品房销售回暖等原因。“营改增”正式实

施后，较实 施 前 流 转 税 收 入 绝 对 数 据 和 同 比 数

据⑦总体呈现递减的情形，这与制度设计的阶段

性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吻合。

图３　２０１６年３～１１月流转税收入总体变化情况

数据来源：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整理。

另外，从 此 次 “营 改 增”涉 及 的 四 大 行 业

数据来看也有类似趋势，剔除２０１６年７月金融

业季度集 中 缴 纳 的 因 素，建 筑 服 务 业 和 销 售 不

动产业的 税 负 保 持 平 稳，其 他 两 个 行 业 的 税 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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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家 统 计 局 官 方 网 站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ｄａｔａ．ｓｔａｔｓ．ｇｏｖ．ｃｎ／

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．ｈｔｍ？ｃｎ＝Ｃ０１，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。

岳树民、肖春明： 《完 善 增 值 税 制 度 推 动 经 济 持 续 全 面 发

展》，《税务研究》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。

蔡昌：《增值税立法的经济学分析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

生院学报》２０１６年第６期。

四大行业即金融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生活服务业。
“３＋７”行业，即交通运输业、邮政业、电信业３个大类行

业和研发技术、信 息 技 术、文 化 创 意、物 流 辅 助、有 形 动

产租赁、鉴证咨询、广播影视７个现代服务业。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 总 局 联 合 召 开 营 改 增 媒 体 吹 风 会》，国

家 税 务 总 局 官 方 网 站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．ｇｏｖ．ｃｎ／

ｎ８１０２１９／ｎ８１０７４４／ｎ２０４８８３１／ｎ２０８１７４１／ｃ２４２３９４３／ｃｏｎｔｅｎｔ．
ｈｔｍｌ，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。

同比数据为流转税 收 入 （增 值 税 收 入 与 营 业 税 收 入 之 和）

与上一年同期比较数据。



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（见图４）。

图４　２０１６年５～９月四大行业税负情况

数据来源：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整理。

“营改增”的全面实施也对中央和地方财政

收入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如图５所示：

图５　２０１６年３～１１月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及同

比变化情况

数据来源：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整理。

根据 “营改增”全面实施后中央和地方增值

税收入 的 划 分 过 渡 方 案，中 央 要 求 “营 改 增”
后要保障 地 方 既 有 财 力，不 能 影 响 财 政 平 稳 运

行，因此增值税的收入分成由中央与地方 “７５：

２５”调整为 “５０：５０”。从 图５的 数 据 来 看，中

央和地 方 财 政 收 入 格 局 在 过 渡 期 间 基 本 稳 定，
但 “营改增”的影响也清晰可见，其中２０１６年

３～５月，由 于 营 业 税 增 长 加 快，地 方 财 政 收 入

增幅较大，中央财政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；６～
１１月中 央 和 地 方 总 体 财 政 收 入 虽 然 有 所 减 少，
但同比数 据 保 持 了 较 为 稳 定 的 状 况，特 别 是 在

进行同口径调整后，① 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呈现增

幅逐月上升的态势。
同时，全 面 实 施 “营 改 增”对 经 济 发 展 起

到了一定的 推 动 作 用。以 现 代 服 务 业 为 例，现

代服务业增值税收入在２０１６年５月以后同比增

长迅速，在７、８、９三 个 月 同 比 增 幅 均 超 过 了

１００％ （见 图６）。在 行 业 税 负 总 体 降 低 的 情 况

下，税收收入 的 增 加 意 味 着 税 基 增 加 更 多，即

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量显著增大。

图６　２０１６年５～９月现代服务业增值税收入情况

数据来源：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整理。

三、从税收职能的角度看　
　　 “营改增”的积极影响

　　 （一）促 进 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起 决 定 性

作用

全面实施 “营 改 增”通 过 在 更 大 范 围 内 体

现增值税 的 税 收 中 性，减 少 了 政 府 对 市 场 的 干

扰，降低了税 收 的 超 额 负 担，充 分 发 挥 了 市 场

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一方面，根 据 最 优 税 收 的 原 理，随 着 “营

改增”逐 步 推 进、课 税 行 业 与 领 域 逐 步 扩 大，
税收中性 实 现 方 式 中 的 普 遍 原 则 得 以 凸 显，即

“对商品和劳务价值增值额普遍征税，也就是对

所有经济 活 动 按 统 一 税 率 普 遍 征 税”。② 在 政 府

必须采用 一 定 税 收 作 为 其 提 供 公 共 物 品 与 服 务

成本补偿 方 式 的 前 提 条 件 下，税 源 基 础 得 以 拓

宽，而相应的 税 率 得 以 降 低。在 不 改 变 税 收 收

入效应的 前 提 下，有 效 地 减 少 了 税 收 替 代 效 应

的影响，即 征 税 引 起 商 品 相 对 价 格 的 改 变 使 消

费者以免 税 或 低 税 商 品 替 代 高 税 商 品，降 低 了

税收对于 市 场 价 格 体 系 的 干 扰，经 济 效 率 得 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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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同口径增幅为根据 全 面 实 施 “营 改 增”后 中 央 和 地 方 收 入

划分办 法，对 去 年 同 期 基 数 中 国 内 增 值 税 （含 改 征 增 值

税）、营业税按中央和 地 方５０：５０的 分 享 比 例 进 行 调 整 后

计算的增幅。

张强、湛志伟：《“营改增”对地方财政稳定性影响探析》，
《宏观经济管理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。



有力提升。
另一方 面，根 据 税 收 中 性 实 现 方 式 中 的 效

率原则，在征 收 营 业 税 的 条 件 下，税 负 随 着 交

易次数增 加 而 增 大，通 过 企 业 间 的 合 并 可 以 减

少交易次 数 从 而 减 轻 税 负。原 流 转 税 体 系 对 生

产者在进 行 企 业 组 织 形 态 选 择 时 产 生 干 扰，导

致企业放 弃 横 向 的 专 业 化 分 工 而 选 择 纵 向 全 能

组合。而在改 征 增 值 税 后，由 于 增 值 税 的 抵 扣

机制使得 同 样 的 产 品 不 会 因 企 业 的 组 织 形 态 和

经历的交 易 次 数 不 同 而 承 担 不 同 的 税 负，从 而

大幅扩大 了 经 贸 往 来，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促 进 企 业

朝着专业化分工方向发展。
（二）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

我国现阶 段 税 收 制 度 体 现 税 收 的 收 入 手 段

职能较 强，而 体 现 其 调 节 职 能 （尤 其 是 公 平 分

配的调 节 职 能）较 弱。要 发 挥 税 收 调 节 职 能，
关键在于合理调整税制结构，“营改增”为实现

收入分配的公平提供了契机。《关于深化收入分

配制度改 革 的 若 干 意 见》提 出 通 过 实 施 一 揽 子

税改举 措 加 快 健 全 再 分 配 调 节 机 制，通 过 “限

高提 低”来 调 整 收 入 结 构，促 进 收 入 分 配 公

平。① 一方面，全面实施 “营改增”消除了营业

税的重复 征 税 问 题，有 利 于 促 进 服 务 业 分 工 的

细化和专 业 化 程 度 的 提 高，推 动 知 识 密 集 型、
小微型和 创 新 型 企 业 发 展，创 造 更 多 产 品 需 求

和就业岗位；另一方面，“营改增”后企业流转

税负担明显 下 降，这 为 处 在 竞 争 行 业、低 利 润

和劳动密 集 型 的 企 业 实 现 正 常 的 工 资 增 长 提 供

了空间，同 时 间 接 税 的 减 税 效 应 会 通 过 价 格 传

导机制反 映 到 市 场 价 格 上，提 高 低 收 入 者 的 实

际购买力，有助于增加其获得感。
（三）助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

税收制度 是 影 响 宏 观 经 济 稳 定 与 增 长 的 重

要政策工具。从 供 给 侧、需 求 侧 及 经 济 稳 定 的

角度来看，全 面 实 施 “营 改 增”有 利 于 发 挥 税

收调节经济总量、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。
首先，从 供 给 侧 的 角 度 来 看，全 面 实 施

“营改增”有利于促进劳动供给的形成。 “营 改

增”打 通 了 三 次 产 业 之 间 的 增 值 税 抵 扣 链 条，
有助于不同 产 业 间 的 配 合。例 如，制 造 业 企 业

把原来自 行 提 供 的 服 务 业 务 剥 离 出 去，更 加 专

注于核心 竞 争 力 的 提 升，而 剥 离 出 来 这 些 服 务

业务可能成 为 独 立 个 体，从 而 激 发 分 工、创 新

和创业的 活 力。另 外，全 面 实 施 “营 改 增”有

利于促进 投 资 拉 动 与 技 术 进 步。企 业 进 行 固 定

资产、不动 产 投 资 以 及 技 术 研 发 时 所 采 购 的 材

料、无形资产 等 所 含 的 进 项 税 额 可 以 抵 扣，降

低了企业税负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和设备更新，
同时，企业 增 强 了 自 主 创 新 和 科 技 研 发 能 力，
消除了技 术 引 进 和 技 术 合 作 的 税 收 障 碍，从 而

推动产业升级、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。
其次，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，“营改增”后

企业税负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下 降，为 劳 动 者 收 入

的提高创造了条件，同时，“营改增”有助于降

低商品价格，增 强 了 消 费 者 的 实 际 购 买 力，从

而共同促 进 消 费 需 求；在 现 阶 段 “营 改 增”政

策中，人工成 本 不 允 许 进 行 抵 扣，而 企 业 的 固

定资产允 许 进 行 抵 扣，这 样 就 可 能 促 使 企 业 用

设备替代 人 工 进 而 降 低 企 业 运 营 税 负，从 而 有

利于促进投资；在出口方面，“营改增”为国内

产品出口 提 供 了 一 个 稳 定 的 税 收 制 度 环 境，消

除了出口 无 法 退 营 业 税 的 问 题，增 强 了 国 内 产

品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力，从 而 有 利 于 提 振

出口。
再次，从 经 济 稳 定 的 角 度 来 看，一 方 面，

增值税是 对 增 值 额 课 税，从 整 体 上 而 言 是 对 商

品的最后 销 售 额 征 税，也 就 是 说 无 论 商 品 的 中

间环节有 多 少，在 销 售 额 一 定 的 情 况 下 税 额 不

变，这使得 经 济 增 长 与 财 政 收 入 的 增 长 产 生 了

同步效应，减少了财政收入的波动；另一方面，
全面实施 “营改增”消除了社会生产和流通环节

重复征税现象，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，商

品价格随之降低，这对稳定物价产生积极影响。

四、对 “营改增”和相关财税

　　改革的未来展望　　　　

　　尽管从税收职能的角度来看，“营改增”具

有诸多积 极 影 响，宏 观 数 据 也 显 示 了 其 初 步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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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但现阶段 无 论 是 “营 改 增”政 策 本 身 还 是

相关配套 工 作 仍 不 尽 完 善，从 而 给 进 一 步 深 化

“营改增”和相关财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（一）总体原则

１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

全面实施 “营 改 增”并 不 意 味 着 增 值 税 改

革的完成，增 值 税 改 革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建 立 与 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增值税制度，
为建设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税 制 体 系 奠 定 良 好 基

础。在推进税 制 改 革 的 过 程 中，一 定 要 坚 持 理

论联系实 际，充 分 调 动 广 大 企 业 与 税 改 系 统 的

能动性，积极 进 行 宣 传，结 合 具 体 改 革 环 境 开

展工作。

２．营造公平、合理的竞争环境①

应当 将 现 存 问 题 综 合 考 虑，将 “简 税 制、
宽税基、低税 率”的 思 路 融 入 财 税 改 革，结 合

税收 中 性、税 负 适 度、征 管 效 率 等 原 则，为 市

场主体营造 公 平、合 理 的 竞 争 环 境，为 产 业 发

展、经济转型创造良好条件。

３．旨在改善民生

顺利 推 进 “营 改 增”有 利 于 改 善 民 生，激

发社会生产积极性。英国的经验表明，② 增值税

政策如果设 计 得 当，不 仅 能 有 效 促 进 就 业，而

且还能推 动 大 众 创 业 和 万 众 创 新，给 经 济 发 展

注入新动能。

４．做到与时俱进

经济全 球 化、信 息 化 及 大 数 据 所 带 来 的 新

兴商业组 织 形 态，要 求 税 收 制 度 设 计 要 与 时 俱

进。这就需 要 从 更 长 远 及 更 深 层 次 设 计 与 完 善

税收政策，除 了 要 考 虑 税 收 的 收 入 职 能，更 要

考虑其调 节 职 能；既 要 考 虑 税 收 的 量 能 负 担 原

则，又要处理 在 不 同 时 点 上 政 府、企 业 和 社 会

三者之间 的 关 系，为 改 革 的 稳 步 推 进 奠 定 一 个

坚实的基础。
（二）具体措施

１．简化税率，贯通增值税抵扣链条

全面实施 “营 改 增”的 目 的 在 于 在 更 大 范

围内体现增 值 税 的 中 立 性。适 当 简 化 税 率，不

仅可以有 效 降 低 税 收 征 管 难 度，而 且 可 以 避 免

因税负不 均 衡 导 致 的 经 济 运 行 状 态 的 扭 曲 及 税

收的超额负 担 加 大。另 外，现 阶 段 人 工 成 本 与

利息支出 等 均 不 能 抵 扣 进 项 税 额、一 般 纳 税 人

的认定标 准 过 高 等 均 导 致 了 增 值 税 链 条 尚 未 完

全贯通，需要在后续税改工作中予以解决。

２．推进增值税立法，改革国地税征管体制

一方面，税 收 法 定 原 则 是 现 代 各 国 税 收 立

法普遍确 立 的 一 项 基 本 原 则，也 是 我 国 税 制 改

革大势所趋，这 条 原 则 对 规 范 政 府 征 税 权、保

障纳税 人 权 利 至 为 关 键。③ 全 面 实 施 “营 改 增”

后，增值税 成 为 涵 盖 所 有 经 营 行 为 的 商 品 税，

也是我国 收 入 规 模 最 大 的 税 种。现 行 增 值 税 的

基本制 度 是 以 “条 例”与 “试 点 办 法”相 结 合

的方式予以 规 定 的，存 在 法 律 层 次 不 高、法 律

权威性和 稳 定 性 差 等 缺 陷，虽 然 现 阶 段 推 进 增

值税立法 存 在 增 值 税 制 度 短 期 内 不 完 善 及 确 立

稳定性的 法 律 制 度 的 条 件 不 成 熟 等 问 题，但 也

应在实践中 不 断 总 结 经 验、完 善 制 度，为 增 值

税立法积 极 创 造 条 件。要 在 设 税 的 过 程 中 形 成

良性、文明、互 动、和 谐 的 社 会 运 行 方 式，从

而使得各 市 场 主 体 和 监 管 部 门 能 够 更 好 地 纳 税

和治税，为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发 展 营 造 稳 定、

合理的税法 环 境，待 实 践 经 验 比 较 成 熟、制 度

体系比较完 善、制 度 运 行 趋 于 成 熟 定 型 时，再

制定出台具 有 科 学 性、稳 定 性、有 效 性 的 增 值

税法。

另一方面，继续推进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。

目前，我国 国 地 税 征 管 资 源 主 要 是 依 据 税 收 的

征管权限 进 行 配 置 的，随 着 营 业 税 退 出 历 史 舞

台，一是国 税 部 门 与 地 税 部 门 的 征 管 资 源 会 产

生较大差别，④ 与其征管职责不对称；二是原有

的国地 税 分 别 征 管 机 构 相 对 于 后 “营 改 增”时

代显得相对 庞 大，征 税 费 用 相 对 较 高。建 议 在

完善我国 地 方 税 体 系 的 基 础 上，重 建 国 地 税 征

管组织体系，调 整 税 收 征 管 资 源 配 置，有 效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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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税收行政效率。

３．加强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建设

全面实施 “营改增”后地方税源缺口浮现，
应从宏观 税 负、税 制 结 构 等 方 面 对 税 种 进 行 配

置和改革。建议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抵扣改革，
完善财产 税 体 系 建 设，增 大 环 境 保 护 税 征 收 力

度，调整消费 税 征 收 环 节 和 税 目，进 一 步 培 育

地方财政 收 入 来 源。在 政 府 间 财 权 分 配 方 面，
建议在 “分 税 制”的 框 架 下，结 合 过 渡 期 增 值

税分享比 例 调 整，对 最 优 分 享 比 例 实 施 做 进 一

步探索，构建 与 完 善 各 税 种 的 共 享 机 制，最 终

建立分税、分租与分利相结合的政府收入体系。

４．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

后 “营改增”时 代 中 央 政 府 应 逐 步 上 收 部

分事权，合理 下 沉 财 权，充 分 调 动 中 央 与 地 方

两个积极性。主 要 体 现 在 两 个 方 面：一 是 将 部

分地方事 权 上 收 并 由 中 央 政 府 承 担，要 逐 步 理

清中央与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责 任 边 界，适 时 调 整

政府间事 权 的 合 理 划 分，只 有 适 当 增 加 中 央 政

府的事权，才 能 有 效 促 进 政 府 间 财 政 关 系 的 良

性转变，增强 地 方 财 政 的 稳 定 性；二 是 中 央 政

府将超额 收 入 下 沉 至 地 方 政 府，通 过 加 大 转 移

支 付 力 度，进 一 步 平 衡 中 央 和 地 方 的 财 权、
事权。①

５．推动税收透明化建设，优化税制结构

全面实施 “营 改 增”后 有 效 降 低 了 间 接 税

总量，调整了 直 接 税 与 间 接 税 的 比 重，在 降 低

总体税负 的 基 础 上，使 税 制 结 构 产 生 了 良 性 转

变。我国税 制 结 构 改 革 的 远 期 目 标 应 该 是 建 立

以所得 税 为 主 体 税 种 的 税 制 结 构，在 后 “营 改

增”时代，应 在 保 持 总 体 税 负 不 变 的 前 提 下，
逐步调整税 制 结 构，提 高 直 接 税 比 重，并 适 时

推动税收 透 明 化 建 设，使 纳 税 人 与 政 府 达 成 一

种 “纳多 少 税 就 享 用 多 少 公 共 服 务”的 默 契，
为实现上述目标创设一个良性的税收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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